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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追查人姓名：张璇 

追 查 令 
  

 

 

2022（第093号） 

所在单位名称：中国山东省招远市检察院 

职务：检察长 

涉案相关责任人：山东省招远市检察院副检察长 张中斌、王宏伟，招远市公安局局长 尚洪涛，政委 李

绍军，国保大队大队长 庄绍光，警察 姜学解、孙兆朋，招远市“610”办主任 纪少平、副主任 李建

光，招远市政法委书记 赵曙光，招远市看守所所长 秦洪敏，栖霞市看守所所长 隋志春，以及参与此次

迫害的其他涉案相关责任人。   

涉及案情： 

被追查人于2022年9月以来，参与指挥构陷、非法批捕山东省招远市法轮功学员王华洋，被害人现在被非

法关押。 

 

法轮功属于信仰范畴，受国际人权法和中国法律保护。被追查人的上述迫害行为涉嫌违犯《国际刑事法

院罗马规约》第六条群体灭绝罪、第七条危害人类罪，同时违反中国《宪法》第三十六条，《刑法》第

二百五十一条。 
 

本组织对被追查人及涉案相关责任人所涉嫌的罪行，进行追踪调查，收集证据；同时向社会上的知情人， 

广泛搜集上述人员的个人及家庭成员信息，本人、配偶和子女的护照及出国签证信息，国内国外的资产信

息，以及其它刑事、经济犯罪事实。经调查后，根据《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》，将调查结果和信息

提交给国际社会和相关国家的政府部门，由他们实施制裁。并且，所有证据将在未来的刑事诉讼时，提交

到特别刑事法庭。 

 

本追查令发布30天內，如经查证，被追查人及涉案相关责任人停止迫害犯罪，释放被害人，本追查程序 

将中止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追查令发送时间： 2022年10月23日   

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（追查国际）  

举报电话：347-448-5790；传真：347-402-1444 
举报邮址：P.O. Box 84，New York, NY, 10116，USA 
举报网址：https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3387, http://zhuichaguoji.org 

 

附带说明： 

追查国际（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）成立于2003年1月20日，在全球范围内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

以及相关的机构、组织和个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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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查原则是：谁犯罪谁承担，所有在组织、单位、系统名义下所犯罪行最终由个人承担。任何执行“命

令”的托词都不能作为豁免的理由，所有参与者必须承担个人罪责。 
 

《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》适用普遍管辖原则。对于没有签署的国家的被告，强制行使管辖权，没有追

诉时效限制。 

 

无论天涯海角，无论时日长短，必将追查到底。 

 

  

案情摘要： 

2022年7月27日，山东省招远市法轮功学员王华洋，因不放弃信仰，向当地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，被招远

市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。 

自2012年，王华洋曾因躲避迫害离开家乡，一直在外流离失所。 

2022年8月18日，王华洋被非法刑事拘留，被非法关押在栖霞市看守所。 

2022年9月23日，王华洋被非法批捕，之后被转到招远市看守所关押，面临进一步迫害。。 

 

 

涉案主要责任单位责任人： 

山东省招远市检察院检察长           张璇：0535-3012501、18353500056 

山东省招远市检察院副检察长       张中斌：0535-3012507、18353502507 

山东省招远市检察院副检察长       王宏伟：0535-3012505、18353502507 

山东省招远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大队长 庄绍光：0535-8093190 

山东省招远市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   姜学解：0535-8093190 

山东省招远市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   孙兆朋：18660069728 

山东省招远市公安局局长           尚洪涛：0535-8093101、0535-8213885 

山东省招远市公安局政委           李绍军：0535-8093102、18660530006  

山东省招远市“610”办主任        纪少平：13589800656、18660539267 

山东省招远市“610”办副主任      李建光：18660062676 

山东省招远市政法委书记           赵曙光：18615037077、0535-8213509、8213604、8250096、

8231679 

山东省招远市看守所所长           秦洪敏：0535-8365985 

山东省栖霞市看守所所长           隋志春：13705455007 


